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終止須予披露交易

關於下屬子公司南京下關濱江項目

2號地塊情況的進一步公告

謹提述中國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2012年11月30日及2013年7月8日的公
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語具有該公告所界定的相同涵義。

2013年7月3日，南京市國土資源局發函南京臨江老城改造建設投資有限公司（本公司全資
子公司中冶置業集團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「中冶置業」）持股98.52%），說明市政府決定終止
下關濱江2號地塊土地掛牌出讓程序，並退還繳納的2號地塊競買保證金，在正式發佈終止
公告後前來辦理競買保證金退還事宜。2013年7月5日南京市國土資源局發佈正式公告，終
止下關濱江2號地塊土地出讓程序。中冶置業已於7月8日致函南京市國土資源局，要求在3
日內退還競買保證金及相應的財務費用。本公司已於2013年7月8日對有關情況進行了公告。

經過與南京市國土資源局溝通，2號地塊競買保證金人民幣11.3億元及相應財務費用已於
2013年7月12日到賬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

康承業

聯席公司秘書

北京，中國
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二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兩位執行董事 ﹕沈鶴庭先生及國文清先生；兩位非執行
董事 ﹕經天亮先生及林錦珍先生；以及五位獨立非執行董事 ﹕蔣龍生先生、文克勤先生、
劉力先生、陳永寬先生及張鈺明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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